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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24版 

序

號 
項目 說  明 

1.  
到校辦理報
到註冊開學 

註冊組繳交下列資料 
1.學歷資料 
(1).學位證書(非我國學歷者，需經駐外單位驗證) 
(2).歷年成績證明(非我國學歷者，需經駐外單位驗證；我國學歷者免交) 

(3).持非英語系國家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單，需附上中文或英文譯本並
經駐外單位認證加蓋戳章。 

2.護照正本及影本 1份、二吋證件照片 1張。 
3.錄取通知書/海外分發書 
4.領取學生證。 

2.  

因檢疫延遲
到校者，依
安心就學措
施辦理 

1. 本校教務處網站查詢「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就學措施專區」 
網址：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2. 申請者應填寫安心就學措施申請單，由所屬教學單位提出申請。 
3. 教務處註冊組依所屬教學單位申請單內容專案處理後續作業。 

3.  
辦理報到手
續(委託、通
訊、電郵) 

●報到繳交學歷資料 
1.學位證書(非我國學歷證書，需經駐外單位驗證) 
2.學歷成績證明(非我國學歷證書，需經駐外單位驗證；我國學歷證書
免交) 

3.持非英語系國家之學歷證件及成績證明，需附上中文或英文譯本並
經駐外單位認證加蓋章戳。 

4.錄取通知書/海外分發書 
●2021年 9月 13日前選擇下列方式辦理： 
1. 委託在臺親友辦理 
2. 通訊方式辦理 
3. 電子郵件傳送辦理 

(1) 繳交上述規定之學歷證件電子檔。 
(2) 切結書:學歷證件須切結，入學後須繳驗正本連同學歷證件

電子檔一併傳送至本處註冊組信箱：aarc@ntua.edu.tw。 
(3) 詳細內容請至教務處網站新生專區境外生新生補繳學歷證件

切結書下載使用。 

4.  

依學則第 6

條規定辦理

保留學籍 

1.學則第 6條第 5項 

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註冊截止日前，向教務處書面申請保留入

學資格，經核准後，始可保留入學資格一年無須繳納學雜費用。 

2.境外學生以書面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期限一年(學士班以學年計，碩博

士班得以學期計。)無須繳納學雜費用。 

5.  
依學則規定

辦理休學 

依學則 
第 61條  
在學學生得申請休學、退學，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循導師、系主
任，教務長 核准後，向教務處辦理休學手續，休學申請須於當學期第 
16 週前（含第 16 週） 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新生（含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完成註冊手續後，始得申請休學手
續。  
 
第 62條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16&id=679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16&id=679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16&id=679


學生休學以學年計，休學累計以兩學年為原則，期滿無特殊原因不復
學者，以 退學論，屆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應於期
滿前專案提出申請， 經教務處審核，報請校長核准後再予延長，但以
一年為限。 
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須檢具徵集令影本，申請延長休學期限
至服役期 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內；服役期滿，應檢具退
伍令申請復學。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休學者，應檢
具證明文件，其休學期間 不計入休學年限內。 
 
第 99條 
研究生得申請休學、退學，應填單申請，經系主任或所長、指導教
授、教務長 核准後，向教務處辦理休學、退學手續，休學申請須於當
學期第 18週前（含第 18週）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研究生休學以學期或學年計均可，但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限，期滿無

特殊原因 不復學者，以退學論，屆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

學者，應於期滿前 提出申請，經教務處審核，報請校長核准得延長

之。 

6.  

因疫情需就

醫、隔離、

延遲入境，

依安心就學

措施辦理 

1. 本校教務處網站查詢「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就學措施專區」 
網址：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2. 申請者應填寫安心就學措施申請單，由所屬教學單位提出申請。 
3. 教務處註冊組依所屬教學單位申請單內容專案處理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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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問 題 說  明 負責單位 

1.  

我還沒入境
臺灣，無法
親自繳交證
件辦理報
到，我應該
如何? 

●報到繳交學歷資料 
1.學位證書(非中華民國學歷者，需經駐外單位驗證) 
2.入學學歷歷年成績證明(非中華民國學歷者，需經駐外單
位驗證；中華民國學歷者免交) 

3.持非英語系國家之學歷(力)證件及歷年成績單，需附上中
文或英文譯本並經駐外單位認證加蓋章戳。 

●你可於 9月 14日前選擇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1. 委託在臺親友辦理 
2. 通訊方式辦理 
3. 電子郵件傳送辦理 

(1) 繳交上述規定之學歷證件電子檔。 
(2) 切結書:學歷證件須切結，入學後須繳驗正本連同

學歷證件電子檔一併傳送至本處註冊組學院承辦
人。 

(3) 詳細內容請至教務處網站新生專區境外生新生補
繳學歷證件切結書下載使用。 

教務處 

2.  

符合入境資
格，但因個
人因素，是
否可申請延
緩入學? 

可以，境外學生得以書面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期限一年(學士
班以學年計，碩博士班得以學期計。)無須繳納學雜費用。 

教務處 

3.  

因疫情影響
無法準時入
學，我該怎
麼辦? 

1. 未獲准入境來臺的且完成報到新生，可適用本校安心就
學措施。 

2. 因疫情需就醫、隔離、延遲來台學生，可適用本校安心
就學措施。 

3. 相關措施請至學校教務處網站查詢「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就學措施專區」網址：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4. 符合資格須申請者應速聯繫所屬教學單位，並填寫安心

就學措施申請單提出申請。 
5. 申請單由所屬系所或本處註冊組申辦，本處將依所屬教

學單位協商內容並專案處理後續作業。 

教務處 

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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